
 

 

桃園市政府新聞處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

114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4年 10月 2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時 30分 

地  點：本處會議室（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2樓） 

主持人：蘇副處長振昇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

參、報告事項 

一、 桃園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「教育、文化與媒體」、「人身安全與

司法」面向分工表 114 年 1-9 月執行成果及 115 年工作規劃

(附件 1)。 

二、 本處 114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執行成果(附件 2)。 

發言紀要： 

姜參議義坤： 

為因應當前性平業務推動趨勢，明（115）年度性別平等政策方針

將進行精簡修訂，並調整管考指標為具體可衡量的 KPI 形式，以

提升執行效能，屆時敬請各局處協助配合。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 

有關 KPI 指標之具體內容，將由各局處依業務特性自行訂定，以

確保指標設計更具彈性與實際成效。 

肆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有關本處 115 年「小市長暨市政體驗營：培力性別平等，

深化公共參與」具體行動措施計畫，提請討論(附件 3)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有關 115 年具體行動措施經本處 114 年第 1 次性別平等專

責小組會議通過，擬結合本處 115 年小市長暨市政體驗營

計畫內容推動。 

二、 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業已於 114 年 7 月 1 日及 114 年 8 月



 

 

22日辦理工作坊，提出各機關參酌之建議事項，本案已參

酌相關意見修正計畫，提請本專責小組會議討論，俟通過

後提送交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。 

發言紀要： 

姜參議義坤： 

建議可與一般學校推動之公民參與活動作出區隔，評估加入更多性

別意識相關內容，並兼顧「寓教於樂」，讓學童能在體驗中理解性

別平等與公民參與之意涵。 

 

林委員衍儒： 

一、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並以抽籤方式錄取學員，宣傳管道包括本府

LINE官方帳號及臉書粉絲專頁。 

二、 一般學校多以高年級學生為對象，透過競選自治小市長方式推

動公民參與；本處活動則以低年級學童為主要對象，著重體驗

式學習，並融入性別平等與身體界線等相關概念，培養公民意

識與性別敏感度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有關本處 114年性別影響評估案執行情形，提請討論(附件

4)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各局處每年至少提 1案非府決行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。 

二、 本案業已參採本處 2 位外聘委員之意見，提請本專責小組

會議討論，俟通過後提交本府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本處 114年性別分析執行情形，提請討論(附件 5)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各局處每年應新增並公開於局處網頁之性別分析至少 1 篇，

且須於每年 10月底前經局處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後，提交主

計處。 



 

 

二、 本處針對「113 年桃園市市民有線電視多元選擇付費機制

調查」執行性別分析，探討男性與女性對於多元選擇付費

機制之知曉度、付費意願及頻道偏好項目上之差異。 

發言紀要： 

羅委員珮嘉： 

建議未來在文字撰寫上應避免過度詮釋，假設數據顯示男性觀看體

育節目之比例較高，應僅就比例進行客觀陳述，而非推論「男性偏

好體育節目」，避免產生性別刻板印象，建議盡量以中性、描述性

說明呈現數據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本處 114 年「桃園市性別平等代表女性影像專題製作」計

畫(結合民間組織共同推動)執行進度，提請討論(附件 6)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案影像專題之訪綱業已徵詢 2位外聘委員意見，並依委

員建議修正內容。 

二、 本案預計於 114年 11月完成專題製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五：有關本處 114 年 CEDAW 教材案例宣導執行情形，提請討論

(附件 7)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 本案以捷運工程局許股長佑綸為主角，拍攝「打破性別疆

界，走進工程現場的她」專題影片，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

業已於 114 年 8 月 25 日及 114 年 9 月 18 日辦理工作坊，

提出各機關參酌之建議事項，本案已參酌相關意見修正計

畫。 

二、 本案專題影片之訪綱業已徵詢 2 位外聘委員意見，並依委

員建議修正內容，預計於 11月完成後，規劃於 115年透過

公用頻道及各機關學校 LCD 電子看板等管道播放，以加強



 

 

宣導。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 

影片內容可於開頭、結尾或中段適當位置，納入 CEDAW 相關條文及

其對應內容，以強化教材的連結性與教育效果。 

姜參議義坤： 

未來可將影片提供各局處推廣運用，並建議各局處於召開性別平等

相關會議前空檔時段播放，作為性別平等宣導參考素材，以提升宣

導成效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六：有關 114年本處落實性別平等措施執行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 依 116 年性平考核指標規定，各機關每年應對民眾辦理性

別平等措施。 

二、 本處透過本府 LINE官方帳號、桃園事臉書粉絲專頁及有線

電視公用頻道，宣導性別平等相關資訊；並持續透過每年

舉辦九一記者節慶祝活動，舉辦性平專題講座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 

羅委員珮嘉： 

近年性別議題已從聚焦女性單一性別，逐步拓展至多元性別面向，

建議未來在性平宣導中，除強調多元包容外，也應兼顧男性之性別

平等議題。目前國內已出現更多關於「男性亦可能遭受性騷擾」或

「男性在不符傳統陽剛氣質時的處境與支持」等討論，這些都是下

一階段值得持續思考與提醒民眾關注的重要面向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2 點 30 分 


